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责令限期拆除告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鱼峰综执责拆告字〔2025〕第53005号 
黄薪燕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机关于2025年4月21日对你涉嫌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在和畅路1号翡翠江来47栋1单元1-2建设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
现查明，你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在和畅路1号翡翠江来47栋1单元1-2建设砖混和钢架制成的围墙五处，建设尺寸分别为：①长7.6米，高1.6米，面积12.16平方米；②长4.6米，高1.6米，面积7.36平方米；③长4.6米，高1.6米，面积7.36平方米；④长4.7米，高1.6米，面积7.52平方米；⑤长2.9米，高1.6米，面积4.64平方米；建设砖混围墙一处：⑥长6.8米，高1.6米，面积10.88平方米；建筑总面积为：49.92平方米，已建完，违法情节轻微。本机关认为，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拟对你作出如下决定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责令限期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，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、申辩。
逾期不提供书面陈述、申辩意见，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。

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六月九日

联系人：阳和城管执法中队谭秋平、史仕海
联系电话：0772-3167541   联系地址：柳州市鱼峰区香桥路4号五楼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联：交当事人（共二联）    
